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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月 11日  星期三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 《关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6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5 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
2026 年全国预算 （草案）》。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高质量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依法认真开展预算审查工作。在
初步审查基础上，根据代表大会期间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
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又作了进一步
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
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2025 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国 务 院 报 告 的 2025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
（一）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216045 亿 元 ， 为 预 算 的
98.3%， 加 上 调 入 资 金 及 使 用 结 转 结 余 ， 收 入 总 量 为
231799 亿元；支出 28739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8%，加上
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总量为 288399 亿元；
收支总量相抵，全国财政赤字 56600 亿元，与预算持平。

（二）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7704 亿元，为预算的
92.3%，加上 2024 年结转收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中
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收入总量为 120089 亿元；支出 11287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0.4%。收支执行数与预算数相差较多，主要是地方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并相应减少支出安排。（三） 全
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547 亿元，为预算的 135.1%；支
出 264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3.8%，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741 亿
元。（四）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6034 亿元，为预算
的 101.3%；支出 1114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3%；本年收支
结余 14620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59563 亿元。2025 年末，国
债余额 412318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75120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373110 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
限额以内。预算草案中对有关预算执行情况作了说明。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较好。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要求，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改
善民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推动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顺利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
同时也要看到，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地方财政运
行困难；部分政策谋划与实施衔接不够，财政资源配置效
率需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衔接不够；有的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不够规范、绩效不高；个别地
方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虚假化债等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
方违规招商引资和给予财政补贴等问题屡禁不止；部分单
位执行财经纪律不严格，违反财经纪律行为时有发生；财
税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这些
困难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加以解决。

二、2026 年预算草案总体可行

国务院提出的 202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一） 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700 亿元，比 2025 年预算执行数
增长 2.2%，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量为
241200 亿元；支出 300100 亿元，增长 4.4%；赤字率按 4%
左右安排，全国财政赤字 58900 亿元，比 2025 年增加 2300
亿元。（二）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8076 亿元，增长
0.6%，加上上年结转收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中央金
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收入
总量为 118663 亿元；支出 118663 亿元，增长 5.1%。（三）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966 亿元，下降 6.8%，加上
上年结转收入，收入总量为 8226 亿元；支出 2921 亿元，
增长 10.3%，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305 亿元。（四） 全国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130890 亿 元 ， 增 长 3.9%； 支 出
118144 亿元，增长 6%；本年收支结余 12746 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 173336 亿元。2026 年，国债限额 485508 亿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限额 18868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43185 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 2026 年预算报
告、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符合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
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与年度经济社会
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相适应，主要收支政策
基本协调匹配，对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作了认真分析，对做
好工作作出相应安排，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

三、建议批准预算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关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 202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6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6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限额 18868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43185 亿元。

（下转第四版）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 《关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高质量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依法认真开展计划审查工作。在
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代表大会期间各代表团和有关专
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又作了进一
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计划报告作了修改。现将
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2025 年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2025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我国经
济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重
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5 年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61 项计划指
标多数完成情况较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0%，全社会研
发经费投入实际增长 9.1%，城镇新增就业 1267 万人，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
本平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维持在 1.4 万亿斤以上；十项主要
任务总体完成情况较好；重大工程项目扎实推进。

同时也要看到，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
难和挑战，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
需弱矛盾突出，市场预期偏弱，消费、投资增长动力不
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群众
就业和增收难度加大，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房
地产市场仍在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均衡，工业产
品产销率、工业产能利用率不高；安全生产领域面临一
些风险挑战。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2026 年计划安排总体可行

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提出了 2026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要求、主要预期目标和主要宏观政策取向，以及十项主
要任务。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 2026 年计划安
排，符合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符合“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要求，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条
件，总体是可行的。

三、建议批准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批准 202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四、做好 2026 年计划执行工作的建议

2026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意义重大。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
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执行十四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经
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
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
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
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十五
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为做好 2026 年计划执行工
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 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
治理效能。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根据形势
变化动态调整、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继续实施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
任务财力保障。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
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
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资金成本，推动资金流
向实体经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
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适时调整完善。紧扣人民群众高度关
注的重大问题，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减少政策执行落差，确
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稳定预期、增强信心。

（下转第四版）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财政经
济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高质量做好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依法认真开
展规划审查工作。在初步审查的基础
上，根据代表大会期间各代表团和有
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十五
五”规划纲要草案又作了进一步审
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十五
五”规划纲要草案作了修改。现将审
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十四五”规划纲要
目标任务胜利完成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历程
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
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
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
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
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
良好开局。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认 为 ，“ 十 四
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良好，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
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如期完成：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5.4%，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 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同步，2025 年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 67.9%，粮食总产量连续
2 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17 个方
面重大战略任务胜利完成；102 项重
大工程项目圆满收官。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
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
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
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
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
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
显。同时，国内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
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
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
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
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
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
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
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要保持
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
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总体可行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
举措，并对加强规划实施保障作出专门规定。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十五五”
规划纲要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符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
的目标和要求，主要政策取向符合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
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符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总体是可行的。

三、建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

四、对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的意见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
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
署，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有关决议，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
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纲要，财
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一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投入
的比重。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
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确
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
国、网络强国。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
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
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统筹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现代服务业
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
平。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
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
升级，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二）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坚持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
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改
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筑牢居民
收入支撑，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扩
大有效需求与增加优质供给同向发
力，增加优质消费品和养老、医疗、
家政等领域的优质服务供给；严格
执行劳动就业法律规定，落实带薪
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清理消
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加强全
口径消费统计。聚焦惠民生、补短
板、增动能，优化政府投资结构，
实施一批事关长远、具有重大牵引
作用的标志性工程。充分激发民间投
资活力，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要素
获取、公平执法等方面，进一步打通
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难点痛点。

（三） 强化统一大市场建设，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五统一、
一开放”的基本要求，纵深推进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卡点
堵点。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立
法工作，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全面
落实公平竞争审查要求。加快城乡
融合发展，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建
设贸易强国，优化升级货物贸易，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出口，
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通过对内开放
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四） 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
引作用，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
进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规范地方政府
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推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

育成熟的法治和市场环境上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积极
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地方税、直接税体
系，落实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改革。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
心竞争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
融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五）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从中国式现
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复杂影响。坚持生育友好的政策取向，倡导积极
婚育观，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
育友好环境，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稳步扩大免
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
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六）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
先目标，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强产业和
就业协同，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
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推动更多公
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
困难群众倾斜，推动解决城乡间、区域间人民群众基
本公共服务差距问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继续划
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同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常态化精准
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推进区
域布局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
文化强国建设。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建设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提高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上报告，请审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2026 年 3月 10日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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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6年3月1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6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审 查 结 果 报 告
（2026年3月1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